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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希望尽速采取适当措施，以便执行秘书长报

告中所载的建议；

6.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。

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

第九十七次全体会议

34/84. 缔结一项关于加强保证无核武

器国家安全的国际公约

大会，

深信有必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以加强各国的安全，

并受到所有国家关千消灭战争和防止核灾难的共同愿

望的激励，

考虑到不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是q联合国宪

章））所阐明并由许多联合国宵言和决议加以重申的基

本原则之一，

满重地注意到各区域的国家都希望不使核武器引

进它们的领土，其中包括通过在有关区域各国间自由

安排的基础上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办法，并切望对这个

目标作出贡献，

认为在达成普遍核裁军以前，国际社会必须在适

当时拟定有效措施，保证任何方面不对无核武器国家

的安全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，

认识到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

武器的有效措施可以对防止核武器的散布作出积极贡

献，

铭记到各国就加强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所作的声

明和意见，

希望促进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《最后文件“”行59

段的执行，其中大会敦促各核武器国家“继续努力，在

适当时达成有效的安排，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

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”,

回顺大会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33/72 号决

议，

＠第 S - 10/2 号决议。

欢迎栽军谈判委员会深入审议了题为“保证不对

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凶际安

排＂的项目并设立一个开放给委员会所有成员围的特

设工作小组，以便就这个议题进行谈判，＠

清意地注意到已有若干有关这个项目的国际公约

草案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，

注蕙到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，包括特设工作小

组的报告，＠

清熏地注意到缔结一项公约的想法已获得广泛的

国际支持，

希望促进及早成功地完成制订公约的谈判工作，

I. 欢迎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结论，即，迫切衙要

就有效国际安排达成协议，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

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；

2. 满意地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原则L不反

对此种国际公约；

3. 赞扬裁军谈判委员会决定于其一九八0年会

议开始时继续就这个议题进行谈判；

4. 请裁军谈判委员会一九八0年会议继续优先

进行这个议题的谈判工作，以便及早完成保证不对无

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公约的制订工作；

5 . 决定将题为＂缔结一项关于不对无核武器国

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加强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

国际公约”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。

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

第九十七次全休会议

34/85. 缔结一项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

大会，

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

际公约

铭记着需要消除世界各国对确保其本国人民持久

安全所怀的正当忧虑，

＠《大会正式 记，＿it. 第飞十四 J讨会议，补编~ 27 ＼九（A1

34/27 和 Corr.I), 11144 - 51 l艾 9

＠ 同上，附录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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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信核武器对人类和文明的延续形成最大的威 日并在该委员会土持下设立．r一个就此问题进行谈判
胁， 的特设工作小组，通

深切关注军备竞赛特别足核军备竞赛的持续和核 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国就此项目提出的国

武器的可能使用对人类的威胁， 际公约草案 ，

深信核裁军和彻底消除核武器，是消除核战争危

险的必要条件，

考虑到q联合国宪东汪所规定的不使用武力或以武

力威胁的原则 ，

对于核武器的任何可能使用或威胁使用， 深褒关

切，

确认无核武器国家的独立、领土完整和主权需要

加以保障，以免遭受核武器的使用或威胁使用，

考虑到在达成普遍核栽军之前， 国际社会必须在

适当时制订有效措施以保证任何方面不对无核武器国

家的安全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，

认识到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

武器的有效措施，可对防止核武器的扩散作出积极贡

献，

回顺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九日第 326IG(XXIX)号

决议，

又回顾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 31/ I89C号

决议，

铭记着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所通过的d最后文

件飞第 59 段中促请核武器国家在适当时迫切达成有

效的安排，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

核武器，

切望促进执行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各

项有关条款，

回瞩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十四日第 33/72B 号决

议，

欢迎裁军谈判委员会深入审议“保证不对无核武

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 安排＂的项

＠第 S 一 10/2 号决议。

注意到栽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，包括特设工作小

组的报告，＠

注意到一儿七九年九）｝ 飞 日至九日在哈瓦那举行

的第六次不结盟因家和政府行脑会议的决定吁请栽军

谈判委员会于其一儿八（）仆会议期间制订一项关于保

证不对无核武器因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

约，＠

又注意到一儿七九年五月八日至十二 日在非斯举

行的第十届伊斯兰国家外交部长会议有关决议内的类

似建议，＠

进一步注意到第三十四届会议期间各方普遍支持

制订一项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

器的国际公约，

]. 确认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结论：各方普遍认识

到迫切需要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

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，达成协议；

2. 满意地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内在原则上不

反对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

器的国际公约的想法；

3 . 赞同栽军谈判委员会决定继续在其一九八O

年会议初期，就此议题进行谈判；

4. 蕙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一九八0年会议期

间完成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

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，在此应计及各方对缔结一项公

约的广泛支持， 片考虑任何其他旨在达成同一目标的

提案，

5. 决定将题为“缔结一项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

＠《人会．iI· 式记求，订飞 1四屈会议，补编第 27 号)(A/34/

27 和 Corr.I ) ， mH-51 段。

@ l1,1 l. ， 附水．0

@A/34/5,12, 附 件， 办. .'1＇,. ff,219 段。

@A/34/389 和 Corr. l, 附 111' .·., A '，'／，办 15/10 - r ~} 决
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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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＂的项目列入弟 努力，以期对1述安排达成协议并向 人会给 - 十开屈

三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。 会议促出报竹，

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4 . 请秘书长将大会给三十四届会议一 切打关市

笫九十七次全体会议 议“加强保证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”和“不对无核武器

34/86. 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

使用核武器以加强它们的安全

大会 ，

深信有必要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 ，

认识到各国对安令的正当关切，

深信作出有效的努力，防止核武器扩散的重要性，

认识到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

武器的有效措施，可对防IH核武器的扩散作出积极贡

献，

铭记到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«最后文件汛＠第 59

段，其中促请核武器国家在适当时作出有效安排，以

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，

回顾五个核武器国家已认识到采取行动以消除大

多数不单独地或连同其他国家一起谋求取得或研制任

何核爆炸装置的国家的忧虑的重要性，

回顾五个核武器国家都声明愿意采取行动，肯定

地支持并在适当时缔结有效安排，以保证不对无核武

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，

注意到在这方面提出的各项提案和建议，

1. 注意到核武器国家对无核武器国家提出的有

关核武器使用的保证的声明：

2. 欢迎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估，＠其中报道关

于进一步加强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初

步审议和谈判情况；

3. 请裁军谈判委员会于其一九八0年会议继续

＠第 S- 10/2 号决议。

@C大会 il·式记录， 奶 1四 J,'！会议， 补编沦 27 '，乃(A /3~/

27 和 Corr.l) 。

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加强它们的安个“各项

日的文件递交裁＇平谈判委员会；

5 . 决定样）迭为“加强无核武器国家的女个＂的项

日列入第 ．．．十五屈会议临时议程。

大会，

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

笫九十七次全休会议

34/87. 全面彻底裁军

A 

缔结一项禁止发展 、 生产、储存

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公约

回顾常规军备委员会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二 日的决

议明确规定大规膜毁灭性武器应包括原子爆炸武器、

放射性物质武器、杀人化学和生物武器、以及任何今

后发展的、在毁灭竹效能上具有与原子弹或其他上述

武器相似特征的武器，

回顾 其 一 儿六九仆十二月十 六 H 第 2602C

(XXIV)号决议，

回顺大会于其第十届特别会议《最后文件》急第 76

段中称：应当缔结一项禁止发展、 生产、储存和使用

放射性武器的公约，

深信此一公约可使人类免遭放射性物质衰变所产

生的辐射被用千从市破坏、损害或杀伤的潜在危险，从

而有助于加强和平井防止战争的威胁，

1. 欢迎裁军谈判委员会关于放射性武器的报

告，＠ 特别是该委员会表示意图在其一九八0 年会议

继续审议有关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的各项提案：

@~1 S - 10/2 习决 议。

@«人会 11式记从，勺~ - : I · 四）叶 会 议，补幼勺~ 27 \九 (A/

3/4 / 27 于~ I Corr.1) ， 笱｝ ; ,1,i r. . 




